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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本文件由深圳市卫生健康委员会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北京中医药大学深圳医院(龙岗)、深圳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北京中医药大学国家

中医体质与治未病研究院。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胡世平、李芳莉、刘冬云、赵曾艳、王进东、张国辉、王济、侯淑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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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 言 

为指导深圳中医治未病工作，做好中医治未病服务示范性建设工作，探索构建中医治未病服务体系，

在系统总结前期工作经验，制订本文件。 

本文件的目的在于加强规划引导，促进中医治未病服务科学发展；强化机构建设，促进服务场所服

务管理规范化；明确服务内容，规范中医治未病服务行为；加强队伍建设，提高中医治未病服务能力；

创新服务模式，丰富中医治未病服务内涵；推动行业自律，加强中医治未病服务监管；加强组织领导，

保障中医治未病服务健康发展。 

本文件的总体目标为“三共享、两获得、一满意”，即“共享中医治未病大健康服务、共享简便验

廉的优质中医药服务、共享慢性疑难疾病中医特色服务，使居民对中医药服务有更多获得感、医务人员

从事中医药工作有更多获得感，让人民群众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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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机构中医治未病工作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医疗机构中医治未病工作在医疗机构分类、治未病科（治未病中心）工作要求、信息

化建设、服务质量考核和服务保障等方面的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深圳市医疗机构的治未病科、中医科等科室提供的中医治未病服务。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本文件没有规范性引用文件。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治未病  prevention of disease    

未病先防，既病防变，瘥后防复，保护健康的健康医学理念。 

3.2  

体质  constitution 

人体在先天禀赋和后天调养基础上所形成的形态结构和生理功能上相对稳定的特性。 

[来源：GB/T 20348—2006，9.2] 

4 医疗机构分类 

4.1 中医类医院 

中医类医院包括： 

a) 中医综合医院（含纯中医治疗医院）； 

b) 中医专科医院； 

c) 中西医结合医院。 

4.2 非中医类医院 

非中医类医院包括： 

a) 综合医院； 

b) 妇幼保健院； 

c) 专科医院。 

4.3 社区健康服务机构 

社区健康服务机构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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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社区医院； 

b) 社区健康服务中心； 

c) 社区健康服务站。 

4.4 中医门诊类医疗机构 

中医门诊类医疗机构包括： 

a) 中医门诊部； 

b) 中西医结合门诊部； 

c) 中医馆； 

d) 中医诊所； 

e) 中医（综合）诊所； 

f) 中西医结合诊所。 

5 治未病科（治未病中心）工作要求 

5.1 中医类医院 

5.1.1 科室设置 

5.1.1.1 治未病科（治未病中心）应为独立的一级科室。 

5.1.1.2 不应以国医堂、名医工作室、保健中心、体检部、预防保健科等或同类含义的文字作为科室

名称。 

5.1.1.3 治未病科（治未病中心）应设有健康状态信息采集与辨识评估区域、健康咨询与指导区域、

健康干预区域、健康宣教区域等。有条件的可增设健康管理区域。 

5.1.2 人员要求 

5.1.2.1 提供中医治未病服务的医护人员应为中医执业医师、医技人员、护理人员等。 

5.1.2.2 中医类医护人员占科室总人数比例不低于 70%。医技人员和中药师可整合本单位的其他相关

资源。 

5.1.2.3 专职医护人员的配置要求如下： 

a) 二级医院应有不少于 5 名专职医护人员，且应有 1 名具备副高以上（含副高）专业技术职称

的中医执业医师和中医专业本科及以上学历人员； 

b) 三级医院应有不少于 6 名专职医护人员，具备副高以上（含副高）专业技术职称的中医执业

医师数量占科室医师比例应不低于 20%，中医专业类硕士以上学历人员占科室医师比例应不低

于 20%。 

5.1.2.4 治未病科（治未病中心）的工作人员应接受治未病服务的专业培训，具体要求如下： 

a) 掌握中医治未病的基本理论、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 

b) 熟练掌握治未病科常用健康评估技术、干预技术操作、常用的预防调养方案或常见健康状态的

高危人群中医预防保健服务技术指南等，积累一定的健康评估及干预经验，如健康状态调养

经验（包括药养食养和非药物疗法等）以及健康宣教经验等。 

5.1.3 设备配置 

5.1.3.1 设备配置应与医疗机构的中医治未病服务功能、医技人员的医技水平、开展的服务项目及工

作量相适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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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3.2 常规的理化、影像等辅助检查设备可与本单位资源共享。 

5.1.3.3 设备配置包括但不限于以下： 

a) 健康状态信息管理设备，如办公桌、办公椅、计算机、打印机、电话、专用文件柜等； 

b) 健康状态辨识及其风险评估设备，如中医体质辨识系统、舌像仪、脉象仪、经络检测设备，

体重仪、身高仪、血压计、心血管检测仪、肺功能仪、骨密度检测仪、心电图、血糖监测仪

等常规体检、理化、影像设备； 

c) 健康咨询与指导设备，如健康教育宣传栏、影像等演示设备、多媒体教学设备及信息网络系

统设备等； 

d) 健康干预设备及器具，如针具、灸具、罐具、刮痧板、砭石，及中医电疗、磁疗、热疗设备

等。 

5.1.4 服务范围 

5.1.4.1 主要服务以下五类人群： 

a) 偏颇体质人群，健康体检人群中体质辨识结果符合气虚质、阳虚质、阴虚质、痰湿质、湿热

质、气郁质、血瘀质或特禀质偏颇体质者； 

b) 亚健康人群，处于亚健康状态者，表现为一定时间内的活力降低、功能和适应能力减退的症

状，但不符合现代医学有关疾病的临床或亚临床诊断标准； 

c) 病前状态人群，具备与具体疾病相关的风险因素，或出现理化指标异常，但未达到相关疾病

的诊断标准，容易向疾病状态转归的人群。表现为高尿酸血症、糖尿病前期、血脂异常、临

界高血压、肥胖、颈肩腰腿痛、代谢综合征、围绝经期综合征、经前综合征等； 

d) 慢性疾病需实施健康管理的人群，达到相关疾病的诊断标准，处于疾病稳定期，愿意接受中

医健康管理，通过生活方式改变与自我保健，可以提高生活质量、促进疾病向愈的人群； 

e) 其他健康关注的特殊人群，如育龄妇女（孕前调理）、男性（育前保健）、老年人（延年益

寿）、儿童（增强体质）等。 

5.1.4.2 医院健康体检中心与治未病科（治未病中心）合作开展治未病服务，提供体质辨识、健康状

态辨识与评估、体质健康调养咨询、体质健康建档等服务。 

5.1.5 技术服务 

5.1.5.1 治未病科（治未病中心）开展的服务项目应不少于 5项。 

5.1.5.2 治未病服务项目主要包含以下内容： 

a) 中医体质辨识，对体质状态进行测试与评估； 

b) 中医健康状态辨识与评估，中医经络、脏腑功能、血气状态评估等； 

c) 中医体质健康调养咨询，开具体质调养处方、养生功法示范指导、中药调养咨询指导等； 

d) 中医特色干预技术，包括针刺、灸法、拔罐、推拿、穴位贴敷、埋线、药浴、熏洗（蒸）、

中药封包、刮痧、砭石、音疗，热疗、电疗等其他理疗技术； 

e) 中药产品类，如膏方、养生调养茶饮等； 

f) 体质健康档案建立、慢性疾病健康管理、健康信息管理、管理效果评价等； 

g) 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参与疫病的防控工作。 

5.1.6 管理职能 

5.1.6.1 治未病科（治未病中心）应为医院兼具管理与临床职能的一级科室。 

5.1.6.2 治未病科（治未病中心）应由院领导直接管理，设立专职科室负责人，可涵盖或设置体检（提

供中西医健康评估）、健康咨询指导、中医调养、随访管理及健康宣教等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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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6.3 科室负责人与医院管理部门实行共同管理与监督。 

5.1.6.4 不应把针灸科、推拿科、康复科、理疗科等临床科室及国医堂、名中医工作室等纳入治未病

科（治未病中心）范畴。 

5.1.6.5 治未病科（治未病中心）应按相关要求，规范应用相关中医技术，建立有关工作制度、服务

规范和技术操作规范。 

5.1.6.6 宜建立以治未病服务工作量和服务质量为主的综合绩效考核制度，对治未病服务科室的建设、

服务内容、服务效果、居民接受度、满意度进行绩效评价。 

5.1.6.7 市级中医类医院承担全市医疗机构治未病工作的培训指导，区级中医类医院承担本行政区医

疗机构治未病工作的培训指导。 

5.1.6.8 协助市、区卫生健康主管部门开展相应的治未病督查、评估等工作。 

5.1.7 文化建设 

5.1.7.1 应根据本单位和治未病服务实际，在环境形象设计上体现中医药文化特点，在治未病科（治

未病中心）、医院有关区域加强中医治未病理念和中医药养生保健知识的宣传，彰显中医药养生保健服

务的特色和优势。 

5.1.7.2 医院网站（微信公众号）应设有内容规范的中医药养生保健专栏（专题）。 

5.1.7.3 宜以健康讲座、疾病预防保健沙龙等形式开展针对门诊及住院患者的养生保健健康宣教。 

5.1.7.4 组建专家团队和中医健康讲师团进社区、进企业、进校园，开展中医药健康宣讲。 

5.1.7.5 编制实用性强的中医科普养生资料，传播治未病理念和养生保健方法，营造良好的中医治未

病健康文化氛围。 

5.1.8 等级要求 

中医类医院根据目前医院等级，应达到省级主管部门的相应要求。 

5.2 非中医类医院 

5.2.1 科室设置 

5.2.1.1 治未病工作室或治未病科，可在中医科设置治未病诊室，也可在中医科加挂“治未病科”标

识。 

5.2.1.2 宜设置独立的治未病科。 

5.2.1.3 独立的治未病科室宜按照 5.1.1的要求进行设置。 

5.2.1.4 医院健康体检中心宜与中医科治未病工作室或治未病科合作，提供中医体质辨识、健康状态

辨识与评估、体质健康调养咨询、体质健康建档等中医治未病服务。 

5.2.2 人员要求 

5.2.2.1 从事治未病工作人员，应包括中医或中西医结合执业医师、医技人员、护理人员等。 

5.2.2.2 从事治未病工作人员，应按照 5.1.2.4 要求接受治未病服务的专业培训。 

5.2.3 设备配置 

5.2.3.1 应配置满足开展治未病服务的设备，具体按照本文件 5.1.3 中规定的中医类医院设备配置要

求进行配置。 

5.2.3.2 应加强治未病服务的信息化管理，建立完善的体质分析及健康体检资料数据库。 

5.2.4 服务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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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5.1.4.1规定的要求。 

5.2.5 技术服务 

应根据本单位实际情况按照5.1.5.2要求开展治未病服务。 

5.2.6 文化建设 

5.2.6.1 应根据本单位实际情况，在环境形象建设上注重体现中医药特色优势。 

5.2.6.2 通过内部装饰、展板布置、网站建设等形式，进行中医治未病理念和中医药养生保健知识的

宣传。 

5.2.6.3 传播中医治未病理念，宣传治未病知识，介绍治未病方法，彰显治未病服务的特色和优势，

营造良好的中医药文化氛围。 

5.3 社区健康服务机构 

5.3.1 科室设置 

5.3.1.1 应设置治未病工作站。社区医院和社区健康服务中心应在相对独立的中医药综合服务区（或

中医馆）内设置。 

5.3.1.2 宜设置相对独立的健康状态信息采集与管理、健康状态辨识及风险评估、健康咨询与指导、

健康干预等区域，开展与社区健康服务机构服务功能有机结合的治未病服务。 

5.3.2 人员要求 

5.3.2.1 治未病服务工作人员主要包括中医类别执业医师、经过治未病培训的临床和公共卫生类别执

业医师、护师（士）等卫生技术和管理人员。 

5.3.2.2 社区医院、社区健康服务中心应至少配备 2 名中医类别执业医师，中级以上职称的中医类别

执业医师不少于 1名。社区健康服务站应至少配备 1名具备提供中医治未病服务能力的中医类别执业医

师或临床、公共卫生类别医师。 

5.3.2.3 中医类别执业医师及其他从事中医药服务的执业医师应按照 5.1.2.4 要求，每年接受规定时

限的中医治未病服务知识与技能培训。  

5.3.2.4 社区公共卫生医师和护师（士）应接受中医预防保健服务知识和技能培训。 

5.3.2.5 管理人员应接受中医药政策和中医预防保健服务知识培训。 

5.3.3 设备配置 

5.3.3.1 应配备满足社康开展治未病服务需求的有关设备，如：脉枕、舌像仪、脉象仪、体质辨识系

统、经络检测设备，针灸器具、火罐、按摩床、电针仪、红外治疗仪、频谱（或中频、低频）电治疗仪、

刮痧板等。 

5.3.3.2 应建立体质分析及健康体检资料数据库，实行治未病服务信息化管理。 

5.3.4 技术服务 

应根据本单位实际情况按照5.1.5.2要求开展治未病服务。 

5.3.5 服务范围 

5.3.5.1 按照国家关于中医药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的相关要求，开展 65 岁以上老年人中医药健康管理和

0 月龄～36月龄儿童中医健康管理服务，具体要求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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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为 65岁以上老年人提供中医体质辨识与指导服务，中医药健康管理率应不低于当年最新相关

要求； 

b) 为 0 月龄～36 月龄儿童提供捏脊、摩腹等儿童中医药健康管理服务，中医药健康管理率应不

低于当年最新相关要求； 

c) 其他人群，为孕产妇、高血压和糖尿病患者等人群提供中医药健康管理服务。 

5.3.5.2 为社区有需要的偏颇体质、亚健康人群等居民提供体质辨识、健康状态辨识及风险评估、健

康咨询与指导、健康干预等治未病服务。 

5.3.5.3 向社区居民推广起居调养、药膳食疗、情志调节、四时养生、经络腧穴保健和五禽戏、八段

锦、太极拳及气功导引等自我保健方法。 

5.3.5.4 针对季节性疾病、传染性疾病的易感人群，开展中医药健康教育，并采取中医药干预措施。 

5.3.5.5 为服务人群建立中医健康档案，按照健康辨识评估、咨询指导、干预、追踪随访、宣教的流

程提供健康管理服务。 

5.3.6 管理职能 

5.3.6.1 应成立治未病服务工作小组，全面落实治未病服务工作。 

5.3.6.2 应积极加强与辖区的中医医院、妇幼保健院、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等的合作，并接受其技术指

导与帮扶。 

5.3.6.3 应建立以治未病服务工作量和服务质量为主要考核指标的综合绩效考核制度，并对治未病服

务科室的建设、服务内容、服务效果、居民接受度和满意度、65岁以上老年人和 0月龄～36月龄儿童

中医药健康管理率等进行绩效评价。 

5.3.7 文化建设 

见5.2.6规定的要求。 

5.4 中医门诊类医疗机构 

5.4.1 科室设置 

5.4.1.1 治未病科或治未病工作室。可独立开设治未病科或在其他科室加挂“治未病科”标识。 

5.4.1.2 开设独立治未病科的，宜参照中医类医院治未病科的建设设置健康状态信息采集与辨识评估、

健康咨询与指导、健康干预、健康宣教、健康管理等区域。 

5.4.2 人员要求 

从事治未病工作人员，应按照5.1.2.4要求接受治未病服务的专业培训。 

5.4.3 设备配置 

根据医疗机构自身特点，选择配置开展治未病服务需要的有关设备。具体可参照5.1.3中医类医院

设备配置。 

5.4.4 服务范围 

见5.1.4.1规定的要求。 

5.4.5 技术服务 

应根据本单位实际情况按照5.1.5.2要求开展治未病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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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6 文化建设 

见5.2.6规定的要求。 

6 信息化建设 

6.1 应积极开展中医治未病预防保健服务信息化建设，发展智慧中医医疗，建立智能化医疗信息服务

平台，为群众提供安全、便利、优质的中医治未病服务资源。 

6.2 宜利用云计算、大数据等信息技术建设治未病服务公众信息平台，提供长期跟踪、预测预警的个

性化中医健康管理服务。如提供体质辨识的健康状态自测系统，建立体质分析数据库及体检资料数据库，

评价治未病干预效果等。  

6.3 宜采用在相应网站开设中医药养生保健专栏、举办健康讲座、编制实用性强的中医科普养生资料

等形式，向公众开展健康教育指导，传播中医养生保健的理念，宣传中医药养生保健知识。 

6.4 宜与中医药企业协作，开展“互联网+中医药”服务，促进中医治未病信息化的发展。 

6.5 宜在健康评估（如体质测评）智能产品的客户端、手机 APP、网站、社交软件等信息化工具中为

中医治未病健康服务项目接入端口，推动健康服务产业的智能化发展。 

7 服务质量考核 

7.1 考核机构 

医疗机构治未病服务质量考核可由第三方评估机构或卫生健康行政部门组织开展。 

7.2 考核方法 

7.2.1 根据相关规定和本文件的内容进行考核。 

7.2.2 中医类医院、社区健康服务机构应符合省级中医药主管部门关于治未病服务的相应等级的要求。 

8 服务保障 

医疗机构应为治未病服务的开展，配备满足需求的经费、人员、场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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